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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设置停车物业管理区域设置流程图

 














编制方案：村（社区）按要求编制精细化管理方案及停车物业管理方案





项目申请：村（社区）两委干部集体会议研究，以村（居）民委员会名义


向属地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镇街审核：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对交通、农业农村、发展改革、


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对精细化管理方案及物业管理方案进行论证，


经镇（街道）班子会议研究，形成书面审核意见





修改方案：村（社区）结合审核意见修改，形成最终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及停车物业管理方案





表决公示：村（社区）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征求意见，并召开会议表决，


表决通过后在村（社区）公示不少于15天





风险评估：镇（街道）、村（社区）对停车物业管理区域方案开展风险评估





组织实施：村（社区）组织建设实施（自主运营管理或第三方运营管理）





项目验收：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验收





信息登记：运营方分别向市场监管部门、税务、发改部门办理市场主体、税务、价格登记等手续





备案登记：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将相关材料报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市交通运输局综合各有关部门指导监督情况意见反馈属地镇（街道）。





信息登记：按要求将停车场静态和动态数据接入市停车信息管理系统及莞停车运营平台





投入使用








—2—
—3—


